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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要點 

 

113.12.31 113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01.09 113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自訂目標、自主規劃、自我監控與調節及自律

改善等自主學習能力，鼓勵學生參與競賽、取得證照、AI或SDGs學習及學習成果商品化

或專利化等，訂定「佛光大學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自主學習課程是指由學生依據特定的學習目標，個別或自組團隊自主提出之課程計畫，

或自主學習獲得校外競賽優良成績或取得專業證照、AI或SDGs學習、商品化或專利等傑

出成果。 

三、自主學習課程依學習期間分為課程類、彈性教學週類。前者係不限學習期間，可認列相

關課程；後者係於學生彈性教學週實施，課程與評量屬主要修習課程，不另認列其他相

關課程。 

四、學習可採跨領域、實作分組合作或個別學習等模式進行，自主學習活動可含括目標或議

題導向學習活動、遠距(網路或MOOCs教學)、實作研習營、工作坊、社會參與式學習、AI

或SDGs學習、或其他自主學習活動等類型，但以不包括實習課程為原則。自組團隊者於

自主學習過程應組織共學社群。課程類自主學習課程的學分數計算，以每一學分學生投

入學習滿 27 小時，教師指導達 18 小時為原則；彈性教學週類自主學習課程不另外採計

主要修習課程外的課程與學分數。 

五、課程類自主學習課程之推動與評量組織： 

(一)課程類自主學習課程審議小組：為確保課程品質，設置自主學習課程審議小組，負

責審查、建議調整課程及遴選指導老師、評量小組人選等相關事宜，由教務長召集

註冊與課務組組長、相關學院院長(或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系(所、學位學程)代表

各一名為委員，必要時得邀請課程專家、修習課程學生列席。依學生申請自主學習

計畫狀況或獲得自主學習傑出成果，召開審議會議。 

(二)課程評量小組：為評量自主學習課程學習成效，設置每門課程或每項自主學習傑出

成果的自主學習課程評量小組，負責評定學生參與自主學習課程的成績。評量小組

成員至少三人，除該課程指導老師為當然成員，其餘成員由課程審議小組或教務長

遴選本校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業師擔任，並由教務長指派其中一人擔任召集人。 

(三)上述組織人員審議或評量，本校教職員生不支付出席費，校外專家學者得支付出席

費與差旅費。 

六、彈性教學週類自主學習課程之推動與評量： 

(一)彈性教學週類自主學習課程審議小組：為確保課程品質，彈性教學週類設置自主學

習課程審議小組，由系(或學位學程)、學院(或通識中心)、教務處負責審查、建議

調整課程及遴選指導老師、評量小組人選等相關事宜。學生申請彈性教學週類自主

學習課程屬系(或學位學程)內課程由系負責，屬院內課程由學院(或通識中心)負責，

屬跨院課程由教務處負責。前述審議小組由系(或學位學程)、學院(或通識中心)、

教務處主管擔任召集人，邀請單位內主管或相關教師至少兩人負責審議，必要時得

邀請課程專家、修習課程學生列席。 

(二)彈性教學週類課程評量：由系(或學位學程)、學院(或通識中心)、教務處指定一名

主要授課教師負責或與此課程相關教師共同評量彈性教學週類自主學習課程學習成

效，並納入學期成績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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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組織人員審議或評量，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外專家學者均不支付出席費或差旅費。 

七、自主學習課程之申請與審核： 

(一)課程類自主學習課程：學生得個別或組隊於每月 1日(遇假日遞延)，註明學習目標、

學習期程與擬認列課程與學分，向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檢附自主學習計畫書或檢具自

主學習傑出成果提出申請。 

(二)彈性教學週類自主學習課程：學生得個別或組隊於每學期第 12週提出申請，註明學

習目標、學習期程與擬認列課程與學分，向系(或學位學程)、學院(或通識中心)、

教務處學涯中心檢附自主學習計畫書提出申請。 

(三)受理申請之上述課程應於兩週內完成審查並公告審查結果。審查未通過之課程得於

修正後於次學期向課務組申請再審。 

(四)經自主學習計畫審查通過者，於兩週內指派一名老師或專家擔任指導老師，並由指

導老師輔導學生或團隊規劃學習歷程，負責填報自主學習計畫所對應之課程大綱。 

八、自主學習課程設計與實施： 

(一)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展現為取向，強化學生主動學習與自主學習。 

(二)指導老師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或業界專家擔任，負責學習輔導、學習評量等相關事宜，

帶領自主學習課程教師得組織社群分享經驗，持續優化。 

(三)參與自主學習計畫者，應詳細記錄自主學習過程，並將學習歷程及成果影片送交承

辦人及置於指定網頁，並得辦理學習成果發表會、參與校外競賽、取得證照、AI或

SDGs學習或其他足以展現學習成果的商品化或專利。 

九、課程類自主學習課程評量與認列： 

(一)參與自主學習計畫學生彙整學習歷程及成果，於課程結束後，繳交自主學習歷程及

成果檢核表，經指導老師初審後送教務處複審通過，由教務長指定的課程評量小組

召集人召開小組會議決審。課程評量小組得提出自主學習傑出成果學生，送自主學

習課程審議小組審議。 

(二)自主學習課程審議自主學習計畫者評量成績，除顧及學習目標與歷程外，應展現具

體成果之發表會、參與校外競賽、取得證照、AI或SDGs學習成果、商品化、專利或

其他足以展現學習成果者。 

(三)審議自主學習傑出成果者，依其在競賽、證照、AI或SDGs學習、商品化或專利等的

傑出程度及相關課程目標與內涵，審議其認列指定課程及學分外，另經自主學習課

程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由教務處頒發獎勵狀乙張，以茲獎勵。 

(四)課程評量小組實施評量後，其給定之評量成績平均數及格者，給予認列指定課程及

學分。學分數認列以其執行成果評量通過日為準。 

十、課程類自主學習課程之教師鐘點費及經費： 

(一)課程學分係依其經核準之自主學習歷程指導學生數、累計時數依比例採認，以 400

人時(16位學生x25小時)為基數，每基數採認 1學分，支給 18節鐘點費，未達基數

之時數依比例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第 1位;修課學生人數超過 16人者，仍以 16人

計算鐘點費。 

(二)指導鐘點費於其指導課程成果評量送達教務單位之當學期期末發給為原則，成果評

量通過者依鐘點費計算全數發給，未通過之課程發給二分之一；課程之鐘點以外加

為原則，亦得視需要折抵教師基本鐘點數。 

(三)以自主學習傑出成果審議認列課程及學分數者，學生學習以不支付經費為原則。 

(四)自主學習課程鐘點費、出席費、差旅費或其他經費，以從教育部補助相關經費支付

為原則，必要時得由本校相關經費支付。 



3 

十一、自主學習課程之申請、審查與評量等相關作業規範，由教務處另訂之。 

十二、凡通過本要點之課程及其成果，本校享有相關成果使用權，進行教學推廣之用。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